
 

证券简称：瑞和股份              证券代码：002620              公告编号：2021-028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相关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本次诉讼事项已披露的基本情况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20 日

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相关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46）。现将相关诉讼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二、 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各方当事人 

原告：深圳瑞和创客公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和创客”） 

被告一：上海一起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起装公司”）；被告二：

上海傲其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傲其公司”）；被告三：高亮；被告四：唐菁；

被告五：方杰；被告六：侯占军。 

（二）原告诉讼请求的简要情况 

    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一、二收购原告所持有的上海瑞和家世界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和家世界”）的股权，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 5294.98 万

元（含原告投入的注册资本金 4500 万元及相关年化收益），并相互承担连带责任； 

2、请求判令被告三、四、五、六对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3、本案所有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三）案件情况概要 

2015 年 12 月，原告与被告一、二签订关于上海瑞和家世界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的《合资经营之框架协议》，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1000 万元。2016 年 11 月，原

告与被告一、二签订《合资经营之补充协议即增资协议》，三方同意将公司注册

资金增资到 1 亿元。由于被告一、二没有依协议约定履行实缴增资款等合同义务，

为了继续生产经营，2017 年 12 月，原告、被告一、二签订的《合资经营之补充



 

协议二》生效，约定对股权结构以及出资方式等进行调整，并约定了补偿机制、

回购义务等。2018 年 7 月，各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原告将持有的瑞和家世界

的 6%转让给被告二，由被告二履行出资义务。原告完全履行了自己的出资义务，

而被告对自己的出资义务一直不履行。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起诉以上六

名被告，并提出了相关诉讼请求。 

以上事实中，涉及到瑞和股份子公司对外投资中应当予以披露的事项，瑞和

股份依信息披露要求已经进行了披露。 

三、 案件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19）粤 03 民初 2854

号，相关内容概要如下： 

本案审理过程中，当事人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和解达成如下协议，请求人民法

院确认： 

（一）一起装公司、傲其公司、高亮、唐菁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分期逐

次向瑞和创客公司支付 3287.7 万元，方杰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一起装公司、傲其公司、方杰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向瑞和创客

公司支付 618.273 万元；高亮、唐菁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一起装公司、傲其公司、侯占军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分期逐次向

瑞和创客公司支付 594.027 万元。 

（四）若一起装公司、傲其公司、高亮、唐菁、方杰、侯占军未按本协议有

关约定足额按期支付任意一期款项，违约方应在违约之日开始算的 30 天内支付

完其应支付的全部款项，否则违约方除各自支付本协议相关约定的本金外还应按

照下列条款承担违约责任：一起装公司、傲其公司、高亮、唐菁、方杰应向瑞和

创客公司支付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含本日）的利息 11513801.41 元，并还

应按 3287.7 万元为本金，从 2021 年 1 月 1 号开始起算的按年利率 8%计算的违

约金，计至付清为止；一起装公司、傲其公司、高亮、唐菁、方杰应向瑞和创客

公司支付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含本日）的利息 2165338.5元，并还应按 618.273

万元为本金，从 2021 年 1 月 1 日开始起算的按年利率 8%计算的违约金，计至付

清为止；一起装公司、傲其公司、侯占军向瑞和创客公司支付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含本日）的利息 2080237.87 元，并还应按 594.027 万元为本金，从 2021



 

年 1 月 1 日开始起算的按年利率 8%计算的违约金，计至付清为止； 

（五）在高亮、唐菁、侯占军第二期（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股权回购款

支付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由一起装公司、傲其公司负责办理工商变更，瑞和创

客公司予以协助与配合，相关税费由一起装公司、傲其公司承担。其中过户给一

起装公司的股权占瑞和家公司全部股权的 32.877%(对应的注册资本金为 3287.7

万元），过户给傲其公司的股权占瑞和家公司全部股权的 12.123%(对应的注册资

本金为 1212.3 万元）； 

（六）高亮、唐菁依据本协议约定按期履行付款义务完毕后，可向法院申请

解除查封被保全的房产。在款项付清之前，经瑞和创客公司同意，高亮、唐菁也

可以申请部分解封； 

（七）案件受理费 306549 元、保全费 5000 元、保险费 44000 元由瑞和创客

公司承担。 

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予以确认。案件受

理费 306549 元，减半收取 153274.5 元，由瑞和创客公司负担。本调解书经各方

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四、 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在最近12个月内存在诉讼、仲裁事项，相关诉讼、

仲裁事项涉及的金额未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重大诉讼、

仲裁事项的披露标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

讼、仲裁事项。 

五、 本次公告的诉讼进展可能对公司造成的影响 

由于本案现已调解，相关事项将按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进行执行。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六、 备查文件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 

特此公告。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六月四日 


